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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條款書的

獨家磋商期屆滿

本公告乃由Blue River Holdings Limited藍河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

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09 (2) (a)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

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23日及2021年7月5日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公

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

同涵義。

獨家磋商期屆滿

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，買方選擇根據條款書將獨家磋商期延長至獨家磋商期

結束後15個營業日。因此，獨家磋商期已被延長至2021年7月29日。

本公司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投資者，於本公告日期，賣方與買方

並無就可能出售事項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。因此，獨家磋商期已於2021
年7月 29日屆滿。儘管獨家磋商期屆滿，惟賣方與買方就可能出售事項之商

業磋商仍在進行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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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，可能出售事項（如落實）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，而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相關規定。

可能出售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進行。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

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局命

Blue River Holdings Limited
藍河控股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何詩雅

香港，2021年7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由下列董事組成：

非執行主席： 執行董事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鄺啟成 柯偉俊

Marc TSCHIRNER
沈慶祥

梁松基

馬嘉祺

William GIL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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